		
5.1.5 建筑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1 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规定；2 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GB/T 20145 规定的无危险类照明产品；3 选用LED照明产品的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1 的规定。
1、 达标自评
R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 照明数量质量：
	房间或场所
	照度（lx）
	统一眩光值UGR
	照度均匀度U0
	一般显色指数Ra

	
	设计值
/检测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检测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检测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检测值
	标准值

	办公室1
	320.35
	300
	19
	19
	
	
	80
	80

	会议室
	288.97
	300
	19
	19
	
	
	80
	80

	诊室
	283.5
	300
	19
	19
	
	
	80
	80

	检查室
	302.49
	300
	19
	19
	
	
	80
	80

	输液大厅
	283.7
	300
	19
	19
	
	
	80
	80

	空调机房
	107.52
	100
	19
	19
	
	
	80
	80

	药房
	503.42
	300
	19
	19
	
	
	80
	80

	护士站
	283.42
	300
	19
	19
	
	
	80
	80

	办公室2
	305.45
	300
	19
	19
	
	
	80
	80

	实验室
	290.55
	300
	19
	19
	
	
	80
	80

	病房
	206.46
	300
	19
	19
	
	
	80
	80

	走道
	100.63
	100
	19
	19
	
	
	80
	80

	楼梯间
	52.48
	50
	25
	25
	
	
	60
	60

	女卫生间
	103.82
	100
	
	
	
	
	60
	60

	男卫生间
	98.66
	100
	
	
	
	
	60
	60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电气设计
	建筑照明设计文件
	应包括功能房间照度值、统一眩光值、照度均匀度和一般显色指数等，以及灯具布置与光源选型要求，并与设计图纸相吻合；对于图纸中只预留照明配电系统的情况，设计说明中要对灯具选型提出具体的要求，包括灯具配件、配线器材以及调光控制设备、调光器件、功率、光通量，并核算照度和照明功率密度是否达标；应体现照明控制原则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照明计算书
	应包括根据灯具选型和布置，对各空间的设计照度和照明功率密度（关联自评）进行计算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现场检测报告
	应包括现在照度、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炫光等指标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产品说明书及产品检测报告
	应包括灯具光度、色度、光生物安全及频闪等指标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bookmark: _GoBack]建筑照明设计文件 :
    8电气设计/图纸文件/平面-业务管理7F_t3.dwg
    8电气设计/图纸文件/平面-住院楼7~13F_t3.dwg
    8电气设计/图纸文件/平面-同济医院（医技门诊）-1F_t3.dwg
    8电气设计/图纸文件/平面-同济医院（医技门诊）-2F_t3.dwg
    8电气设计/图纸文件/平面
照明计算书 :
    8电气设计/ 照明功率密度计算书.pdf




